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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增资参股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方案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浪环境”)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增资参股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方

案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方案调整的基本情况 

2016年 3月 15日，公司与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

盈”或“目标公司”）及其原股东沈祖达先生、邹慧敏女士、徐雪平先生、沈琴

女士、蒋小平女士在江苏无锡共同签署了《投资协议》，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增

资方式获得上海长盈 20%的股权，投资总额为 7,000 万元，用于建设 5 万吨/年

的危险废物处置项目。 

鉴于上海长盈本次拟新建 2.5 万吨/年危险废物处置回转窑，已取得上海市

奉贤区环境保护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并为未来发展预留有空间，

同时还有 1.6 万吨/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能力。考虑了目标公司运营情况、

管理团队的经营能力和稳定性、上海危废市场的发展前景，结合该项目的实施背

景、推进情况和未来前景后，经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后达成共识，公司拟用自有

资金以增资方式获得上海长盈 20%的股权，投资总额调整为 6,200 万元。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增资参股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上海

长盈原股东均出具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声明。审议完毕后，公司与上海长盈及其

原股东重新签署了《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为上海长盈五名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备注 

沈祖达 中国 3102221959******** 上海市嘉定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邹慧敏 中国 3102221960******** 上海市嘉定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雪平 中国 3101101963******** 上海市浦东新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蒋小平 中国 3210831975******** 上海市松江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琴 中国 3101071966******** 上海市宝山区****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17日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祖达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目华北路西 

营业范围：工业废弃物的收集、综合利用，焚烧处理残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长盈目前处置能力为 3,600 吨/年，处置的废物主要来自于上海化工区

奉贤分区、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以及其它企业，一定程度解决了奉贤区及周边

其他工业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问题。目前上海长盈拟新建 2.5 万吨/年危险

废物处置回转窑，已取得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

见，同时还有 1.6 万吨/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能力。该项目完成后，可缓解

上海市危险废物处置量紧张的问题，做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拥有较好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2、股权结构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海长盈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沈祖达 525.00 35 

邹慧敏 375.00 25 

徐雪平 300.00 20 

蒋小平 150.00 10 

沈琴 150.00 10 

合  计 1,500.00 100 

公司增资后上海长盈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沈祖达 525.00 28 



 

邹慧敏 375.00 20 

徐雪平 300.00 16 

沈琴 150.00 8 

蒋小平 150.00 8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5.00 20 

合计 1875.00 100 

3、财务状况 

上海长盈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555,126.66 40,266,748.23 

负债总额 2,640,016.69 3,629,633.37 

净资产 23,915,109.97 36,637,114.86 

指标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4,869,639.35 36,043,927.74 

利润总额 11,402,875.01 15,926,738.67 

净利润 10,531,134.02 12,722,004.89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三方： 

投资方：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目标公司：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原股东：沈祖达先生、邹慧敏女士、徐雪平先生、沈琴女士、蒋小平女士（以

下合称“丙方”） 

（一）整体投资方案 

各方确认，甲方向目标公司的投资按如下方案进行： 

（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以现金人民币 6,200 万元向目标公司增资，取得

目标公司增资后 20%的股权（以下简称“首次增资”）； 

（2）2018年 1月 1日以后，甲方有权按照各方认可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 12 倍，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目标公司原股东优先

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80%的股权； 

甲方决定实施第（2）项投资方案的，相关方应另行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相

关权利义务。 

（二）首次增资前提条件 

各方确认，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增资款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或由甲

方书面放弃）为前提： 

（1）满足本协议第 2.1条的前提条件； 

（2）目标公司原股东已作出同意本次增资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

议，并将前述股东会决议和相应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原件提交甲方； 

（3）目标公司原股东均已作出放弃优先认购权的书面声明； 

（4）截至上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时，目标公司及其原股东未出现违反本协议

约定的承诺与保证。 

（三）增资方案 

（1）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第 3.1条的前提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

甲方向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 6,200 万元（可分次），取得目标公司增资后 20%的

股权； 



 

（2）各方同意，增资资金专项用于目标公司项目的建设，并接受甲方的监

管； 

（3）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875 万元。甲方支

付的增资款中，人民币 375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 5,825万元进入

资本公积； 

（4）各方同意，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全额支付增资款后，甲方在本协议项

下的付款义务即告完成。 

（5）甲方将增资款支付完毕后，即依照法律、本协议和公司新章程的规定

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

配利润等净资产由甲方和原股东按出资比例享有。 

（四）董事安排 

各方同意，甲方全额支付增资款后，有权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委派 1/3以上

的董事，原股东应确保甲方委派的董事当选。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

义务，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即构成违约。 

（2）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

成的损失。 

（3）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权利

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

一步继续行使该项权利或其他权利。 

（六）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调整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投资参股上海长盈，是看好危废处置市场的前景，特别是上海地区危废

处置市场的发展空间。公司通过此次参股进入上海市场，在后续发展中积极参与

项目的建设，将为公司积累项目投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顺利按照投资协议的约

定实施，上海长盈未来成为公司的子公司，能够有效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 

（二）调整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立足于环保行业，制定了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的战略规划，本次参

股上海长盈是既定发展战略的落实，同时公司充分考虑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在

去年签订协议之后积极跟踪，落实进展，并在上海长盈环评批复的处理量确定后，

与上海长盈及原股东积极协商。如该次投资方案能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夯实公司

在环保行业的地位，有利于公司更好发展，该项目完成后，将增厚公司业绩，提

升公司盈利水平，从而使公司业务再上新台阶。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1、实施风险 

目前上海长盈虽已经取得了环保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但直至

最终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还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风险。 

2、管理风险 

公司目前实施的是参股上海长盈 20%股权，尚不具备控制权，对上海长盈的

控制力较弱，对上海长盈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可能存在话语权不足问题。 

3、项目实施滞后风险 

公司增资参股上海长盈，希望项目能尽快推进，尽早实现投产运营，但受客

观条件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项目有可能出现延后的情形。 

公司充分认识到以上风险，将采取多种措施应对。一方面督促上海长盈着力

推进项目，并关注各个重要的审批事项的进展和时间节点，另一方面将积极参与

建设等的相关工作，对建设周期、建设质量等方面加大把控力度，为下一步投资

方案的实施做好铺垫工作。 

七、备查文件 



 

1．《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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